

驻马店市中医院采购项目需求

	项目名称
	驻马店市中医院护士鞋采购项目

	

二、资格
资质要求
	参与项目的供应商必须是合法注册的公司或组织：
1、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并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。
2、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。
3、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，拒绝参与本项目，提供查询记录（“信用中国”及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查询记录）

	


三、项目技术参数
	1、外观：整鞋应端正、平服、对称，无明显可见缺陷和色差，内垫应平服；鞋内外应清洁；帮底（底墙）结合处应无缺胶、开胶。
2、内里：猪皮透气内里，具有良好的透气性。
3、鞋垫：6mm乳胶鞋垫加贴猪皮透气面衬。
[bookmark: _GoBack]4、鞋底：EVA船型发泡鞋底，内置大气垫，底部加贴橡胶贴片，具有防滑静音耐磨功能。
5、可分解有害芳香胺染料：≤30mg。
6、甲醛含量：低于国家标准≤300毫克。
7、耐折性能：预割口5mm，连续屈挠4万次后，割口裂口长度，帮底开胶等均符合国家标准。
8、外底耐磨性能，剥离强度，实测均符合国家标准。

	



四、商务要求
	一、报价说明：
1、供应商报价包括货物制作、易耗品、配件、供货、包装、运输、装卸、成品保护、搬运、检验检测、验收、保修、售后服务、税费等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。
2、要求供应商中标后按采购人要求提交实样，经采购人确认后方可批量供货；响应时提交样品（如有）等所需的费用均需由供应商考虑并包含在各单价和合价中。





